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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联防联控机制春运工作专班关于印发《2023年综合运
输春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指南》的通知

文号：联防联控机制春运发电〔2022〕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联防联控机制
（领导小组、指挥部）春运工作专班，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联防联控机制
春运工作专班各成员单位：

为贯彻落实《关于印发〈2023年综合运输春运疫情防控和运输服务保障总体工作方
案〉的通知》（联防联控机制春运发电〔2022〕2号）、《关于印发对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实施“乙类乙管”总体方案的通知》（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2〕144号），国务院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联防联控机制春运工作专班组织制定了《2023年综合运输春
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指南》，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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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综合运输春运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指南

为切实做好2023年综合运输春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工作，指导铁路、公
路、水运、民航、邮政领域科学精准落实防疫措施，保障综合运输春运期间运输组织安
全有序，确保人民群众平安健康便捷舒畅出行，确保重点物资运输畅通高效，制定本指
南。

一、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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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适用于2023年综合运输春运期间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领域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工作。

二、总体要求

充分认识做好2023年综合运输春运疫情防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持底线思维、极
限思维，强化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管理，督促交通运输从业人员落实防疫措施，引导乘
客做好个人防护，着力防范、妥善应对从业人员大面积感染，切实保障综合运输春运稳
定有序运行。

三、从业人员防疫要求

（一）加强个人防护。督促交通运输从业人员强化个人防护意识，上岗期间严格佩
戴医用外科口罩或以上级别口罩，做好手卫生；离岗后，做好生活中的个人防护，尽可
能减少与社会面接触，倡导“两点一线”工作生活模式。与社会面接触较多、客流量大
的综合客运枢纽及客运场站、高速公路服务区和收费站等场所一线从业人员，邮政快递
员，公路口岸汽车出入境运输从业人员，登临国际航行船舶的引航员和作业人员，进口
冷链货物直接接触装卸人员，佩戴N95/KN95颗粒物防护口罩。长途道路客运驾驶员工
作期间尽量固定线路和车辆，距离较长的客运线路驾驶员和重要能源运输通道司乘人员
尽量安排固定休息场所，防止交叉感染。

（二）加强健康监测。交通运输服务一线从业人员每日开展健康监测，实施症状管
理。如出现发热等症状，第一时间报告并停止作业，必要时可实施抗原或核酸检测。

（三）加强人员从业管理。交通运输经营单位建立从业人员涉疫台账，优先安排已
完成新冠病毒疫苗加强接种的从业人员承担与社会面接触较多的一线工作任务；加强对
已感染从业人员的关心关爱和医疗救助，帮助其早日康复和返岗；对出现症状超过7天
或症状消失的从业人员，可在严格个人防护的情况下恢复相关工作，对驾驶员上岗要坚
持从严审慎原则，确保身体状况胜任安全作业要求；重点货运枢纽场站、引航机构等经
营单位中不与社会面接触的感染者，若身体条件允许，可实行封闭运行，其间做好个人
防护。

（四）加强防疫保障。将交通运输场站一线从业人员（含保洁员）、高速公路服务
区和收费站一线从业人员、驾驶员、船员、乘务员、邮政快递一线从业人员、通航建筑
物一线从业人员、公路口岸汽车出入境运输从业人员、登临国际航行船舶的引航员和作
业人员、进口冷链货物直接接触装卸人员等交通运输从业人员纳入“白名单”管理，优
先保障交通运输从业人员口罩、消毒用品、抗原检测试剂、药品等防疫物品供应，优先
保障无疫苗接种禁忌、符合接种条件的从业人员完成新冠病毒疫苗加强接种。重点客运
枢纽和在途时间较长的列车加强发热等应急药品配备。

四、交通运输场站与工具防疫要求

（五）加强消毒通风。加强交通运输场站、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和交通运输工
具日常公共卫生管理，及时清理垃圾和可见污染物；做好环境清洁消毒、通风换气，原
则上每日消毒不少于1次、通风不少于2次，疫情严重的地区可适当加密清洁消毒、通风
换气频次。客运车船在行驶过程中，使用空调外循环模式；进入高速公路服务区休息
时，及时开窗通风换气；每趟次结束后，具备条件的全面开窗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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